
 

員工福利措施、退休制度及其實施情形 

(一)員工福利、進修、訓練措施及實施情形 

1. 本公司除依勞動相關法令辦理外，另提供員工定期健康檢查及團體意外保險，並依
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規劃員工各項福利措施與運作，以提升員工福利。 

(1). 福利補助：生日禮金、結婚禮金、生育補助、住院慰問及喪葬慰問等。114 年加

碼生日禮金金額及新增旅遊津貼補助。 

(2). 文康活動：年終摸彩晚會、旅遊活動。 

(3). 其他補助：三節禮金、勞動節禮金、體育活動補助。 

2. 員工入股及員工酬勞制度 

藉由員工認股及員工酬勞獎勵，增強並凝聚員工向心力，期與公司共同努力及成長。 

(1). 本公司經理人員工酬勞發放總額以當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所載之獲利狀況，依以

下推算發放總額： 

經理人當年度員工酬勞總額(A)＝當年全體員工酬勞總額 ×  B % 

註 1：當年度全體員工酬勞總額依章程所訂：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不高於新台幣 50 萬元為

董事酬勞。 

註 2：B % 由董事長、總經理於 25%~45%範圍內決定之。 

(2). 經理人個人員工酬勞依公司獲利成長、個人年度考績、擔任職務、所投入時間、

個人貢獻度，於每年 8月發放。 

(3). 提案獎金：每年舉辦一次提案改善活動，其金額於活動前經董事長核准，與提案

辦法一同公告之。 

(4). 辛勞獎金：為激勵員工士氣、慰勉員工辛勞，當年度若因獲利狀況不佳，以致無

法發放員工酬勞，公司將視情形酌予發放之獎金。 

本公司男女薪資報酬不論主管職或一般職，女性和男性員工薪資及調幅相當，113

年度全體員工平均調薪幅度為 3.7%，其中個人最高達 17.4%(含晉升調薪)。 

年度 113年 112年 

調薪幅度(%) 3.7% 1.3% 

3. 訓練暨進修 

人力資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本公司為強化人力資源及企業競爭力，除強化

員工素質及提供進修管道，協助在職員工不斷成長與精進外，更進一步提昇員工專業

能力與企業之核心競爭力，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1). 內部訓練：新進員工教育訓練、部門內部教育訓練、專業技能訓練、品質訓練、

工業安全與衛生訓練。 

(2). 外部訓練：各部門主管及員工依工作需求，申請參加外部機構舉辦之課程與訓練。 

本公司 113 年度教育訓練內容如下表 

課程項目 班次數 總人次 總時數 費用(仟元) 

公司治理 14 24 81 36 



 

課程項目 班次數 總人次 總時數 費用(仟元) 

主管進修 5 66 465 170 

專業訓練 36 80 471 144 

通識訓練 2 7 21 - 

合計 57 177 1,038 350 

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相關證照情形： 

本公司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尚未取得相關證照。 

 

(二)員工退休制度及實施情形 

本公司對正式聘用員工訂有「職工退休辦法」，並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依該辦法規定，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經常性

薪資為計算之基礎。本公司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 

1. 自請退休條件（勞基法第 53 條、南市勞動字第 09715553240 號），員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得自請退休： 

(1). 工作 15年以上年滿 50歲者。 

(2). 工作 25年以上者。 

(3). 工作 1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 

2. 強制退休（勞基法第 54 條），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1). 年滿 65歲者。 

(2).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本公司近期(110–114 年 5 月)共有 4 名員工依職工退休辦法申請退休，其員工退休

金均已依法給付完成。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制度

者，本公司按其每月薪資 6%提繳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三)委任經理人退休制度及實施情形 

本公司對委任經理人訂有「委任經理人退離職作業管理辦法」，委任經理人退休金之

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當月報酬為計算之基礎。 

1.自請退休條件，委任經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1)工作 15年以上年滿 55歲者。 

(2)工作 25年以上者。 

2.強制退休，委任經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得強制其退休： 

(1)年滿 60歲者。 

(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本公司近期(107 年度)共有 1 名委任經理人依委任經理退休辦法申請退休，其退休

金已依法給付完成。 

(四)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對委任經理人訂有「委任經理人退離職作業管理辦法」，委任經理人退休金之

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當月報酬為計算之基礎。 



 

1. 自請退休條件，委任經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1). 工作 15年以上年滿 55歲者。 

(2). 工作 25年以上者。 

2. 強制退休，委任經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得強制其退休： 

(1). 年滿 60歲者。 

(2).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本公司近期(107 年度)共有 1 名委任經理人依委任經理退休辦法申請退休，其退休

金已依法給付完成。 

(五)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動

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容)，並

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

估計之事實：無。 


